
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打造全域未来乡村的政策意见
（2022年5月25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现场会精神，在共同富裕大场景下加快中国众创乡村建设，确保《义乌市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现就强化我市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提出如下意见：
一、强化乡村提升建设

1.美丽乡镇创建。鼓励各镇（街道）全域开展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持续提升美丽乡村品位，突出新时代美丽乡村片区化发展、组团式建设和示范带动，打造“全域共美、环境秀美、数智增美、产业壮美、风尚淳美、生活甜美”等六美示范乡镇。成功创建省级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乡镇的，给予200万元/镇（街道）的奖励。
2.精品线建设。美丽乡村精品线建设要从线到面差异化集成提升，更加注重产业植入，建立乡村产业矩阵，打造组合式研学、旅游项目产品，厚植美丽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愁要素等优势，形成满足多元化、品质化休闲需求的乡村消费增长极。依托现有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进一步集成开发其生态、生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功能，引领精品线迭代升级，打造最美景观带、产业兴旺带、文化传承带、城乡融合带，引领示范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各精品线上由镇（街道）实施的基础设施或景观绿化提升建设项目，经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审定后列入补助的，按工程实际投资额的70%予以奖补；被列入省共同富裕新时代美丽乡村示范带培育对象的精品线，在省级评审中获得优秀等次的，镇（街道）新增实施工程奖补额度可上浮至80%，列入美丽乡村精品线创建的项目与省级、市级未来乡村试点项目不重复补助。

3.全域未来乡村建设。未来乡村创建分为达标村、特色村、样板村三个等次，创建对象为全市各行政村（除三分之一以上拆除村庄或三年内规划实施有机更新的村庄外），达标村由各镇街根据未来乡村创建体系自行考评认定；特色村、样板村创建方式采用申报制，由各镇、街道申报创建计划，由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结合月考开展日常检查，并在年底组织和美乡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联合考评，具体创建标准、申报程序、政策衔接见附件，结合日常考核及年底联合考评对不符合要求的村庄进行降档，具体细则结合长效管理机制由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另行制定。经考评通过，创建为未来乡村特色村的，按照200万元/村予以奖补；创建为未来乡村样板村的，按照300万元/村予以奖补。省、金华市级各类荣誉创建原则上从未来乡村特色村以上等次中择优申报，获评省级特色精品村的，额外奖励20万/村。

省、金华市级未来乡村试点原则上从未来乡村示范村名单中择优申报，列入省级未来乡村试点的，预拨300万/村的资金作为建设启动资金，可按工程实际投资额的70%予以奖补，培育期满经省级验收认定后，获得优秀等次的上浮10%予以奖补，获得良好等次的上浮5%予以奖补，最高可补助至2000万元/村；列入金华市级未来乡村试点的，预拨100万/村作为建设启动资金，按照工程实际投资额的70%予以奖补，最高可补助至500万元/村。对创建成效较好、获得省级奖励资金的村，省补资金作为额外奖励，与市本级奖补资金一起由镇（街道）统筹安排用于辖区未来乡村建设等相关支出。
4.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以修复优雅传统建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优美人居环境、复兴悠久传统村落、营造文明生活方式为目标，深入挖掘本地区乡村历史文化遗产，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营、服务并重，推动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成为美丽乡村的“金名片”。列入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村，省重点村的相关项目可按实际投资额的80%进行奖补，省一般村按实际投资额的60%进行奖补。

5.美丽庭院创建。鼓励村内自行组织开展美丽庭院建设评优，引导农户践行绿色生活理念，利用果树、蔬菜、药材等具有实用功能的植物材料，营造庭院、窗台、阳台、立面景观，实施市、镇（街道）、村级美丽庭院创建，鼓励村内重点区域的成片美丽庭院建设（包括农户庭院、公共庭院、农房连廊、一米菜园等），使得每村有整洁有序、生态美观的主干道一条以上。获评镇级美丽庭院的，给予2000元/户的奖励；获评市级美丽庭院的，给予5000元/户的奖励。
6.提升农村公厕服务水平。加快改造功能落后、设施陈旧、有碍观瞻的农村公厕，实现每个行政村至少建成1座以上规范化农村公厕。新建公厕按照实际投资额的70%予以奖补，最高可补助至10万元/座，改建公厕按照实际投资额的70%予以奖补，最高可补助至3万元/座，被评为省示范公厕和星级公厕的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的额外奖补。为确保农村规范化公厕达到“三有四无”标准，独立式公厕、附属式每年分别给予3000元/座和1500元/座的长效管护补助。

二、完善长效管理制度
7.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巩固和深化我市“千万工程”建设和美丽乡村创建成果，弥补乡村环境日常管理养护的资金缺口，统筹开展美丽乡村、精品线及连接线的长效管理、人居环境整治、运维养护等工作，落实农村基础设施管护主体和人员，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常态化保持。纳入有机更新名单或由镇街申报缓创的村除外，全市行政村按照50元/人/年保障长效管理资金，获评未来乡村达标村的，给予80元/人/年的长效管理资金，获评未来乡村特色村的，给予100元/人/年的长效管理资金，获评未来乡村样板村的，按照120元/人/年给予长效管理资金。长效管理资金按照村庄上一年度的评定等次根据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保障，在年初预拨长效管理资金的50%，余下部分根据镇街本年度长效管理情况按照系数法进行分配。具体考核办法及细则由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另行制订。
8.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设立36元/人/年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财政奖补资金，进一步强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切实提升农村环境质量。被评为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的，再额外给予20元/人/年的奖励。
三、实施共同富裕行动
9.积极发展农家乐经济。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坚持依法依规、市场导向、农民主体、农旅结合，进一步规范农家乐经营管理，完善设施配套，优化服务指导，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发展。对上级部门新认定的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农家乐经营户（点），分别给予3、5、10万元的奖励。

10.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结合村庄资源禀赋，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鼓励镇街成立强村公司并不断丰富业务类型，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对村集体新增发展集体经济项目，按照项目投资总额70%实行以奖代补，单村补助不超过100万元。对强村公司新建或购置手续齐全的物业项目，按照项目村集体投资总额的30%实行以奖代补，单个项目补助不超过500万元。鼓励金融机构对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提供贷款，简化贷款手续，开通绿色通道。对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的贷款，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予以贴息补助，村集体年度最高贴息贷款额度为200万元，强村公司年度最高贴息贷款额度为500万元，补助时限3年。
四、附则

以上乡村建设及产业培育相关资金奖补由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负责审核拨付，根据不同专项资金用途划分，可用于镇村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乡村人才培训及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其他财政专项补助政策按照就高不重复享受的原则执行，不得用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镇（街道）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配套。其中，美丽庭院具体建设标准与评比细则由市妇联牵头会同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另行制订；长效管理、垃圾分类、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细则由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另行制订；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的具体项目申报、资金支拨管理等细则由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会同财政局另行制订。

本意见适用2022年度，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本意见实施之前已立项项目继续按原政策执行；已有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执行期间如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发生变化的，本意见涉及条款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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